附件2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党员先锋指数测评工作指南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结合学校实际，开展党员先锋指数测评工作。通过量化方式提高党员教育管理精细化、标准化、科学化水平，根据党员履行义务、发挥作用等情况分别赋分，综合得出年度先锋指数测评结果。实行量化计分制，满分100分。计分周期为当年1-12月。

测评对象为党组织关系隶属于我校的全体党员（含预备党员）。离退休党员或因身体等原因不能正常在校工作学习的党员经所在支部同意、上级党组织批准，可以不参加测评。

党委组织部负责全校党员先锋指数测评工作的统筹协调。各二级党组织成立专项工作组，加强组织领导，立足本单位发展实际、党组织设置与党员队伍状况，细化各项指数评分标准，完善工作方案，开展指导检查，进行质效评估。各党支部支委会负责具体工作的组织落实。
测评程序分五个步骤进行。
1.个人自评。党员在全面自我总结的基础上，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照标准进行逐项打分并提交自评表。

2.党员互评。党支部组织党员进行互评，党支部党员根据平时掌握的情况，准确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评分。如有必要，可就相关情况作出说明。

3.党支部复评。支委会在党员自评、互评基础上，逐人逐条进行复评，形成党员先锋指数测评分。在公示前报上级党组织审核，然后向党员本人反馈，同时做好解释和引导工作。各二级党组织确定90分以上的比例一般为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4.公示。测评结束后，对测评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一般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如无异议，最终确定党员先锋指数测评分。

5.上报备案。各党支部于测评工作结束后及时将测评情况和相关材料报所在二级党组织。各二级党组织将相关测评结果汇总表报党委组织部备案。

党员年度先锋指数作为当年民主评议党员和下一年度党内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先锋指数测评分高于90分的，方可参加当年民主评议党员“优秀”等级评定和下一年度党内评优评先。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党员先锋指数测评体系（参考） 
	一级
指数
	二级指数
	分值
	观测点
	备注

	1.政治
素质
	1.1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5
	二级党组织结合实际制定相应观测点（下同）
	

	
	1.2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党组织和党总支（直属党支部）的工作部署，不打折扣、不搞变通、不做选择
	5
	
	

	
	1.3主动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动态、工作进展和重大事项，做到对党忠诚老实、表里如一
	5
	
	

	2.理论
学习
	2.1认真参加党校培训及校党委、基层党组织部署的集中学习教育
	5
	
	

	
	2.2认真参加党支部开展的政治理论学习
	5
	
	

	
	2.3通过学习强国、江苏先锋等平台认真开展自学
	5
	
	

	3.组织
观念
	3.1认真参加“三会一课”
	5
	
	

	
	3.2认真参加组织生活会
	5
	
	

	
	3.3积极参加主题党日活动
	5
	
	

	
	3.4按时缴纳党费
	5
	
	

	4.纪律
作风
	4.1严于律己，清正廉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5
	
	

	
	4.2旗帜鲜明地与错误思想、错误言行作斗争，不编造传播政治谣言以及有损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
	5
	
	

	
	4.3密切联系群众，真心服务群众，群众满意度高
	5
	
	

	5.履职
尽责
	5.1（教职工党员）勤奋工作，业绩领先；（学生党员）刻苦学习，成绩优良
	5
	
	

	
	5.2维护学校安全稳定等工作
	5
	
	

	
	5.3做好积极分子培养、入党联系人、发展党员相关工作和会议、活动组织以及组织交办的其它工作任务
	5
	
	

	6.担当
作为
	6.1参加党员志愿服务、结对帮扶、党建共建等活动
	5
	
	

	
	6.2在工作、学习、生活以及党建理论研究等方面获得表彰奖励、取得标志性成果、成为先进典型等
	5
	
	

	
	6.3在开展党组织强基创优、增强党支部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等方面积极作为
	5
	
	

	
	6.4积极承担急难险重任务或重要专项工作，作出较大贡献
	5
	
	


党员“先锋指数”测评汇总表

二级党组织名称：
	序号
	党员姓名
	所属党支部
	总分
	备注

	
	
	
	
	

	
	
	
	
	

	
	
	
	
	

	
	
	
	
	

	
	
	
	
	

	
	
	
	
	

	
	
	
	
	

	
	
	
	
	

	
	
	
	
	

	
	
	
	
	

	
	
	
	
	

	
	
	
	
	

	
	
	
	
	


— 11 —

